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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汇森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

警示函的公告 

青岛汇森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森能源”或“公

司”）于 2018年 10月 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

《关于对青岛汇森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

定》（[2018]21号）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被监管事项 

2016 年 11 月 12 日，公司与关联方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签署

《工程项目承包合同》，按照合同约定提前垫付燃气锅炉货款 1,000

万元。但上述锅炉改造项目一直未开工。2018年 6月 26日，公司召

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解除与厦门银祥油脂有

限公司协议的议案》：“经双方协议，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同意终

止合作项目，并于协议生效后 15 日内归还公司垫付的 1,000 万元燃

气锅炉货款。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的当日与该公司签

订解除协议，预计该笔款项将于 2018 年 8 月 2 日之前回收。由于该

笔资金在该公司周转时间较长，公司将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向该公

司收取利息费用，计息期间以公司支付款项直至回收期间为计算依

据。”2018 年 7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上述《关于解除与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协议》的议案。截

止目前，上述应收关联方款项已逾期，属于非经营性的资金往来，构

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。对上述关

联方资金占用行为，公司未按规定及时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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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采取的监管措施 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、

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。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五十六条、第六十二条的规定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

局现对公司出具警示函。公司应深刻反省，吸取教训，加强相关法律、

法规学习，切实提高信息披露意识和规范运作水平，采取有效措施防

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。 

三、公司说明及整改措施 

（一）公司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的监管管理

措施，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。 

（二）公司高度重视本次收到警示函的事项，将严格按照警示函

的监管要求，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加

强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提高规范运作意识，

强化信息披露管理，避免再次发生违法违规行为。 

公司在此向投资者表示歉意，今后，公司将按照《业务规则》等

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完善公司治理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。

公司将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，提高全员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，在信息

披露和公司治理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

发生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青岛汇森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0月 12日 


